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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卫家磨水库复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9 月 17 日，灵宝市卫家磨灌区管理局组织召开了“灵宝市卫

家磨水库复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现场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灵宝市卫

家磨水库复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根据《灵宝

市卫家磨水库复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组经察看现场，查阅相关资料

及听取汇报后，经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卫家磨水库建设任务以饮水和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发电的中型水

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坝、溢洪道、灌溉发电洞和坝后电站组成，

水库总库容 3770 万 m3，工程规模为中型水库，大坝设计按 50 年洪水

标准设计，1000 年一遇洪水校核，水库正常蓄水位 856.00m，水库面积

1.72km2，回水长度 5.2km，兴利库容 2340 万 m3，调洪库容 470 万 m3，

死库容 600 万 m3；坝后建设 1 座小（2）型电站，总装机容量 1260KW。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06 年 1 月，洛阳市环境保护设计研究院完成《灵宝市卫家磨水库

复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2006 年 2 月，原河南省环境保护

局以“豫环审[2006]17 号”文件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项目于 2004 年 10 月开工复建，2005 年 10 月大坝截流合拢，2007

年 4 月大坝、溢洪道、输水洞三大主体工程完工，2008 年 5 月下闸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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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行，2016 年 11 月灵宝市卫家磨水库管理所办公楼建成投入使用，

2018 年 10 月 25 日卫家磨水库整体通过省水利厅组织的竣工验收。 

经调查，该项目从建设至运行期间无相关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

记录。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概算 921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97.26 万元，项目实

际工程建设总投资 12715.63 万元，已落实环保投资 895.49 万元，占实

际总投资的 7.49%。 

（四）验收范围 

本次环保竣工验收范围为灵宝市卫家磨水库复建工程建设内容，不

包含水库供水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 号）中《水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水

利建设项目（枢纽类和引调水工程）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无重

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水环境保护措施 

卫家磨水库作为三门峡市饮用水源，已于 2007 年进行了饮用水源保

护区区划，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政办（2007）125 号”进行了批复，

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总面积 52.04km2，其中一级保护区面积 6.402km2，

二级保护区面积 45.638km2。 

灵宝市卫家磨水库灌区管理局进行了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三门

峡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承担卫家磨水库地表水饮用水源的水质常规监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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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行期不产生废水，卫家磨水库管理所办公区生活污水采用一

座 10m3 三格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 

（2）废气 

项目运行期办公采暖采用单体式空调，不设置锅炉等供暖设施，项

目主体工程运行期没有废气产生。 

（3）噪声 

项目坝下水电站水轮机等高噪声设备均采用基础减震和厂房隔声

措施，2021 年 7 月 27—28 日，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水电

站进行了噪声监测，项目电站东厂界、西厂界、北厂界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在工程管理所设置了垃圾箱，管理所生活垃圾及水库内打捞的

漂浮物经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垃圾中转站进行处置。 

（5）生态 

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施工区桩界范围施工，严禁随意砍伐树木，减

少水土流失或土地退化。施工完成后，对大坝及坝后电站、溢洪道及灌

溉发电洞、取土场、弃渣场、砂石加工场、交通道路、坝后辅助生产区

均进行了生态恢复，满足要求。 

项目通过灌溉发电洞及发电尾水渠向下游泄水，灵宝市卫家磨水库

灌区管理局制定了水库运行调度方案，运行调度方案在首先满足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的情况下，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水需要，水库在 832.3m 以

上时，继续保证下游河道生态用水，可保证在非汛期下泄河道生态流量

不低于 0.522m3/s。 

（6）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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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卫家磨灌区管理局按照相关要求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领导小组，应急物资准备完善，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方针、

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和规定规范生产操作，验收期间没有因管理失误造成

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未发生过环境事故。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水环境影响调查 

2021 年 7 月 26—27 日，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库尾上游

100m（坝底河）和库区坝址下游 500m（坝底河）、库区水质进行了监

测。 

坝底河 2 个监测断面监测因子 pH、COD、BOD5、NH3-N、总磷、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铜、锌、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铅、

挥发酚、石油类、硫化物、粪大肠杆菌的浓度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水库监测点监测因子 pH、COD、BOD5、NH3-N、总磷、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铜、锌、氟化物、砷、汞、镉、铬（六价）、铅、挥发

酚、石油类、硫化物、粪大肠杆菌、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

的浓度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区域地表水水环境质量较好。 

（二）地下水环境 

2021 年 7 月 26—27 日，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卫家磨村水

井水质进行了连续 2 天的监测，监测结果表明，监测点水质因子 pH 、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亚硝酸盐、氟化物、硝酸盐、铁、铜、

锌、耗氧量、氨氮、硫化物、挥发酚、汞、砷、镉、铬（六价）、铅浓

度均能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三）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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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6—38 日，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卫家磨村大

气环境现状进行连续 3 天的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 PM10日均

值、PM2.5 日均值、TSP 日均值浓度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四）敏感点环境噪声 

2021 年 7 月 27—28 日，河南申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敏感点固水

村和卫家磨村声环境质量进行了监测，敏感点固水村、卫家磨村声环境

质量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标准，项目运行对

周边的声环境影响较小。 

（五）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对陆生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影响不大，未改变库区内的生

态系统结构，水库蓄水后，减少了植物的种群数量，未对区域植物物种

多样性造成大的影响，受工程施工影响的陆生动物种类较少，工程采取

了水土保持措施，土壤侵蚀能够得到控制，水库工程建设完成后，水库

中浮游植物生长，为浮游动物及鱼类提供摄食动物，有利于水生生物生

长，下游河道生态用水通过灌溉发电洞及发电尾水向下游河道泄水，制

定了水库运行调度方案，可保证在非汛期下泄河道生态流量不低于

0.522m3/s，总体而言，项目工程通过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工程对生态

环境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未造成物种资源的损失和大的生态环境破

坏。 

五、公众意见 

该建设项目周围被调查人群中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

的达到 99.0%，较满意的达到 1.0%，无不满意人群。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意见要求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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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污染物

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求，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项目建设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

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该项目从建设至运行期间无相关环境投诉、

违法及处罚记录。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项目符合竣工验收

条件，验收组原则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要求和建议 

（1）为了进一步减少本工程水土流失发生，建设单位应对可能存

在水土流失风险的区域进行排查，发现植被生长不好或未生长植被边坡

时，应及时处置。 

（2）配合当地职能部门做好加强库区和电站厂区的环境管理。 

（3）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落实检查防汛安全责任制。 

（4）强化运行调度方案的实施，保证非汛期下泄河道生态流量不

低于 0.522m3/s。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灵宝市卫家磨灌区管理局 

2021 年 9 月 17 日 



 

 7  


